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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收到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出具的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关于单方解除与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协议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司存在被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的风险。 

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艾迪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等法律法规、业务规则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2、公司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3、公司积极与投资者建立沟通机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及时回

复中小投资者关切事项； 

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积极解决公司债务问题，助力公司转型发展。公

司将减少垫付资金大、回款周期长的业务，积极拓展投资小、回款快的业务，努

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积极回报投资者； 

5、《公司章程》第十一章投资者关系管理部分已约定了终止挂牌的投资者

保护措施。公司主动终止挂牌的，应当制定合理的投资者保护措施，通过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主体提供现金选择权、回购安排等方式为其他股东的权益



公告编号：2025-038 

提供保护；公司被强制终止挂牌的，应当与其他股东主动、积极协商解决方案，

对主动终止挂牌和强制终止挂牌情形下的股东权益保护作出明确安排。 

若公司股票因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或其他原因等被强制终止挂

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积极与其他股东协商解决。公司股票被强制终

止挂牌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持续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完善公司治理，保

障中小投资权者合法权益。 

6、目前公司与中小投资者未发生投资纠纷事项，若后续出现中小投资者投

资纠纷，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积极解决纠纷。为

了便利投资者交流和沟通，公司设置了投资者服务热线 15010599539，联系人艾

迪女士。 

若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后，公司无其他主办券商承接持续督导工

作的，公司应当申请股票自解除持续督导无异议函生效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若

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后满三个月，公司无其他主办券商承接持续督导

工作的，全国股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9 日  


